附件10

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合伙人（股东）审核表

（拟设立）资产评估机构名称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日期
	

	学历
	
	专业
	
	职称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审核内容
	审核意见

	专职在资产评估机构工作；
	

	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；
	

	从事经济、会计、管理、法律、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（以下简称资产评估相关专业）管理工作8年以上，或具有资产评估相关专业高级职称；
	

	职业道德良好，未受过刑事处罚，未在资产评估相关专业工作中受行政处罚、行业惩戒； 
	

	经全体合伙人或股东同意，并由资产评估机构全体职工讨论通过；
	

	所持资产评估机构出资额应当低于股东平均持股水平，且不得高于10%；
	

	参加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举办的专项培训，并考核合格。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山西省注册评估师协会盖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注：本表由山西省注册评估师协会填写。

